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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  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保障學生安全，及發生意

外事故時提供救濟管道，發揮社會救助功能，特訂定本辦法，本辦法未規定事

項，依財政部核定保險單之保險條款及有關保險法令辦理。 

第  二  條    學生團體保險(以下簡稱本保險)非強制性，如選擇不參加本保險之學生須填寫

「放棄學生團體保險同意書」，並交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暨衛生保健組備查。

填具同意書之學生除教育部不予補助部份保費外，亦喪失保險理賠之資格。 

第  三  條    本保險由本校以公開招標方式擇得標之保險公司為承保機構，校長或其職務代

理人為要保人，被保險人學籍資料所載之家長或其法定監護人為受益人。 

第  四  條    被保險人全年繳交之保險費依最低得標保險公司之金額為繳納依據，教育部補

助金額依教育部最新規定辦理；其超出部分由被保險人負擔，分兩次繳納，於

每學期註冊時繳交。免繳學雜費學生及原住民身分學生保險費最高補助金額，

依教育部規定辦理，併入學校辦理各類學生減免學雜費申請補助。 

第  五  條    被保險人須於契約有效期間，因疾病或遭遇意外傷害事故，致身故、殘廢或需

要住院治療者，保險公司依照契約約定給付保險金。 

第  六  條    本保險有效期間自每年8月1日起至翌年7月31日止。參加本保險之學生，註冊繳

納保險費上學期在8月1日以後及下學期在2月1日以後者，保險效力仍溯自8月1

日及2月1日生效；畢業延至7月31日以後者，於繳納保險費後，其保險效力至當

學期末終止。在上學期畢業之學生，其保險效力則至1月31日終止。學期開學後

入學者，自入學核准之日發生保險效力；學生喪失學籍者，自喪失之日起，保

險效力終止。學生休學者，繳交保費後，保險契約持續有效，由要保人將休學

學生姓名、學號等資料通知承保機構備查。休學期滿喪失學籍時，要保人將通

知承保機構。 

第  七  條    受益人申請保險金時，除須檢送保險理賠申請書外，並應依下列情形，檢具其

他相關文件： 

一、請求身故保險金者，檢具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及除戶戶籍謄本、

受益人身分證明。 

二、請求失蹤之身故保險金者，檢具失蹤證明文件。 

三、請求殘廢保險金者，檢具殘廢診斷書。 

四、請求醫療保險金者，檢具診斷書及醫療費用收據正本。 

第  八  條    保險內容以當年度簽約單內容為準。 

第  九  條   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實施。 


